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翁市监处罚〔2025〕0041号

当事人：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296664692785
住所（住址）：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路11、13号商铺
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2025年6月27日，我局收到消费者寄来的投诉举报信：其于2025年6月21日在爱心大药房（建设一路店）（地址：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路龙威新天地首层7-9号商铺）购买些许通草，后发现该店销售给他的并非通草，而是小通草。消费者认为爱心大药房（建设一路店）将小通草冒充通草销售，构成《药品管理法》规定的“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假药销售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应当依法赔偿1000元。消费者要求依法组织调解，依法查处并告知调查处理结果。

2025年7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路11、13号商铺的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进行现场检查。该店已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296664692785)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粤CB7516028）。在该店进门的右边是中药饮片区，其中一个中药斗柜贴纸标注“通草，2020年版《药典》白通草、大通草、方通草、川方通、大通塔、通花、朱通草、通脱木、葱草、泡通、空心通草五加风、修边丝、通草丝，甘、淡、微寒。清热利尿、通气下乳、治湿热淋证，水肿尿少,乳汁不下。3-5克”。价签标注“小通草，会员价：0.**/g，零售价：0.**/g，商品编号：110366”。里面有一袋中药饮片（品名：小通草；产品属性：中药饮片；规格：一等；重量：250g；药品产地：贵州；产品批号：******；生产日期：2024-9-25；贮藏:置干燥处；药品生产许可证号:粤********；执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该袋中药饮片连袋重70.3g。

该店提供了上述中药饮片“小通草”的销售记录，其中2025-06-20 20:23:33销售了10.00g小通草，实收金额：*.**，销售单号为2506200290242。该店提供了上述小通草的购进单据:广东爱心药业有限公司配送单（配送单号:2502058800795,开票日期:2025/2/5,购货单位:翁源龙威分店），共购进250克，单价0.**元/克。在该店现场未发现有中药饮片通草。      

调查认定的事实：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微信支付截图，显示支付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 18:18:36，支付金额为7.9元，故消费者于2025年6月20日在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消费，而非2025年6月21日。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自开店以来未经营过中药饮片“通草”。2025年6月20日，消费者到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要求购买通草，因该店没有经营“通草”，该店员工就将功能主治相同的“小通草”销售给了消费者，未告知顾客其销售的是“小通草”。该店在销售药品时未准确无误，未如实向消费者告知药品的具体信息。

该店销售的中药饮片“小通草”是由其总部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爱心药业有限公司配送的，该店提供了配送单据。

经查《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通草”为“五加科植物通脱木的干燥茎髓”，饮片【功能与主治】为“清热利尿，通气下乳，散结消痛。用于湿热淋证，水肿尿少，乳汁不下。”；“小通草”为“旌节花科植物喜马山旌节花、中国旌节花或山茱萸科植物青荚叶的干燥茎髓”，饮片【功能与主治】为“清热，利尿，下乳。用于小便不利，淋证，乳汁不下。”。可见，“通草”与“小通草”中药饮片名称相近，部分功能主治相同。该店2025年6月20日销售“小通草”给消费者时，消费者未提供处方且未说明用途，根据该店提供的“小通草”的配送单、销售记录证明该店销售时是按“小通草”的价格销售，故该店没有“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主观故意，不符合“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存在故意以“小通草”冒充“通草”的违法行为，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不构成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销售中药饮片“小通草”时未凭处方销售。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2024年1月在中药斗柜张贴小通草价签，价签标注“小通草”，会员价：0.**/g，零售价：0.**/g，商品编号：110366”，2024年4月、2024年7月、2024年10月该店小通草价格分别调整为0.**元/克、0.**元/克、0.**元/克，但该店一直未更换价签，价签的价格为“0.**元/克”，但该店却是以“0.**元/克”、“0.**元/克”、“0.**元/克”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于2025年7月17日才将价签更换成0.**元/克。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17日，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一共销售了36单小通草，重量共917克，销售金额***.**元。按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公示价签及销售数量计：0.**元/克*917克=***.**元。因此，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多收消费者购买小通草价款***.**元。2025年7月17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该店主动联系购买小通草的消费者退还差价，同时在店内显著位置张贴退款公告。该店已退差价***.**元，无法联系退款**.**元，故违法所得按**.**元计。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2025年6月20日销售中药饮片小通草时未开具销售凭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消费者的投诉举报信、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提供的监控视频、询问笔录,证明消费者要求购买的是“通草”而当事人实际向其销售的是“小通草”；

3.现场检查笔录、购进单据、供应商资质,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小通草是从合法渠道购进；

4.2025年6月20日小通草的销售记录、购进单据,证明当事人2025年6月20日销售的小通草是****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批次********；

5.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配送单、2025年6月20日小通草的销售记录,证明当事人销售小通草时系按“小通草”价格销售，未以“通草”的价格冒充销售；
6.小通草价签照片、2025年7月17日及2025年7月23日的询问笔录、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17日期间小通草销售记录,证明当事人在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17日期间未按实际调整价格更换价签，存在在标价之外多收取消费者价款 ***.**元的行为；

7.询问笔录（2025年9月30日）、退还多收价款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已退差价***.**元，无法联系退款**.**元，违法所得为**.**元；
8.2025年7月17日询问笔录、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翁源龙威分店提供的监控视频,证明当事人销售“小通草”时未开具销售凭证。

我局于2025年9月12日，依法向当事人发出《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翁市监罚告〔2025〕0026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零售药品时未准确无误，未如实说明药品的具体信息等事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药品经营企业零售药品应当准确无误，并正确说明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调配处方应当经过核对，对处方所列药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对有配伍禁忌或者超剂量的处方，应当拒绝调配；必要时，经处方医师更正或者重新签字，方可调配。”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三十条“违反本法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零售药品未正确说明用法、用量等事项，或者未按照规定调配处方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当事人销售中药饮片未开具销售凭证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药品零售企业销售药品时，应当开具标明药品通用名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中药饮片标明生产企业、产地）、产品批号、剂型、规格、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日期、销售企业名称等内容的凭证。”的规定，依据《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未按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履行购销查验义务或者开具销售凭证，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未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五年内不得开展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药物临床试验，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十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当事人在销售中药饮片时，未按规定凭处方销售，其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药品零售企业应当遵守国家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按规定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处方保留不少于五年。”的规定，依据《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药品零售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未按规定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的规定，对当事人责令限期改正。

当事人销售中药饮片小通草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和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三)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和第十六条“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经营者拒不按照前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以及期限届满没有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45.35元，并处罚款1000元。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期间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和第六条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当事人具有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决定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和《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第十六条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情况，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45.35元，并处罚款1000元。 

本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规定的方式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